
闽卫妇幼函〔2024〕1326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4 年
产前筛查诊断人员资质考试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卫生健康人才

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，委直属各医疗单位，福州大学、福建

医科大学、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，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

医院，武警福建省总队医院：

根据《福建省产前筛查诊断人员资质考试方案》（闽卫办妇

幼函〔2017〕93 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 2024 年产前筛查诊

断人员资质考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考试对象

各县级及以上医疗保健机构拟从事产前筛查、诊断技术的卫

生技术人员。

二、考试专业和时间

（一）考试专业

考试类别分为：产前筛查、产前诊断。

考试专业包括：临床类（执业范围：妇产科或儿科，儿科仅

产前诊断类别）、超声诊断类（执业范围：医学影像）和实验室

技术。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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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考试时间地点

考试初定在 9 月举行，具体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。

注：资格审核结束后，8 月底前将在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官网—妇幼处栏目公布审核通过名单，后续在该网页发布准考证

打印系统路径。报名审核通过的考生可根据提示自行打印准考

证。

三、报名要求

（一）报名条件

符合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开展产前筛查技术医疗机构

基本标准和开展产前诊断技术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的通知》（国卫

妇幼函〔2019〕297 号）中相关各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条件。报

考人员可对照《产前诊断（筛查）考试人员资质审核要点》（附

件 1）进行自查。其中，系统的产前诊断（筛查）技术专业培训

指取得省级以上产前诊断（筛查）技术培训班的培训证明（省级

以上继续医学教育学分）以及在国家或省级产前诊断基地进修

（儿科专业除外）；产前筛查技术连续进修时间不少于 2 个月，

产前诊断技术连续进修时间不少于 3 个月。

（二）报名材料

参加考试人员应提交以下报名材料：

1.考试报名审核表（见附件 2）；

2.本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
3.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（报考实验室技术类别不需要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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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
5.学历证书复印件；

6.参加省级以上产前诊断（或产前筛查）技术专项培训相关

证明材料；

7.国家或本省省级基地进修证明（儿科报考人员不需要）；

考生所在单位应对本单位报考人员报名材料真实性负责，收

集汇总后统一寄至所在设区市卫健委妇幼科（处）。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对辖区内报考

人员材料进行汇总审核，填写 2024 年全省产前筛查诊断人员资

质考试汇总表（附件 3）。

（三）报名截止时间

考生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7 日前。省属单位和各设

区市卫生健康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在 2024 年 8 月 10

日前将汇总表和考试报名材料寄送至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

外交流合作中心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四、考试内容和方式

（一）考试内容

从事产前筛查诊断技术的临床医师、超声诊断医师和实验室

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，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

健法》、原卫生部《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产前诊断技

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和管理规定、产前诊

断专业技术等。考试不组织强制性考前培训，不指定教材或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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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考材料。

（二）考试方式

采用机考方式，时长 1 小时 30 分钟。

五、考务安排

省卫健委妇幼处负责考试的组织协调、公布考试通过人员名

单等工作，委托省产前诊断中心组织专家具体负责题库建立及命

题工作。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负责受理考试

报名、考场安排、考务培训等相关考务安排及评卷。

六、违反考场纪律处理

（一）考生违规违纪行为参照《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

规定》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 4 号）认定。省卫生健康人才服

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负责汇总各考场违纪违规情况，及时报送

省卫健委妇幼处。

（二）考生有违规违纪行为的，当年考试成绩无效。考生通

过违纪违规行为获得考试成绩并取得从事产前筛查、产前诊断技

术服务人员资质许可的，省卫健委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

撤销，同时进行通报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考试结束后 1 个月内，省卫健委公布考试通过人员名

单。

（二）考试合格人员应当及时向审批机关申请从事产前筛

查、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人员资质许可。考试报名资格审查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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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替行政审批审查。考试合格后，人员资质许可的申请、审批按

照《行政许可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。

（三）已取得或拟取得产前筛查、产前诊断服务机构资质的

医疗卫生机构要合理安排相关人员参加产前筛查、诊断进修，确

保应培尽培、应考尽考。

联系人：省卫健委妇幼处 姚鹏，电话：0591－87852602；

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 游庄、熊梦昀，电话：

0591-87827296。

附件：1.产前诊断（筛查）考试人员资质审核要点

2.福建省产前筛查诊断人员资质考试报名审核表

3.2024 年全省产前筛查诊断人员资质考试汇总表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7 月 1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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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产前诊断（筛查）考试人员资质审核要点

一、产前诊断（筛查）人员进修单位

（一）省内外产前诊断技术培训基地

福建省妇幼保健院、厦门市妇幼保健院、北京协和医院、上

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、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、南京大学医学

院附属鼓楼医院（南京鼓楼医院）、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、浙江

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、中南大学湘雅医院、湖南家辉遗传

专科医院、湖南省妇幼保健院、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（华西妇

产儿童医院）、湖北省妇幼保健院、广东省妇幼保健院、广州市

妇女儿童医疗中心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。

（二）福建省各设区市产前诊断分中心

福州市第一总医院、厦门市妇幼保健院、南平市妇幼保健院、

莆田学院附属医院、宁德闽东医院、漳州市医院、泉州市妇幼保

健院、三明市第一医院、龙岩市第一医院。

（三）省内产前诊断机构人员可在本院进修，由本单位开具

进修证明。

（四）参加并通过福建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的学员

和在外省已获得母婴保健技术产前诊断（筛查）许可的人员，可

视为符合进修要求。

二、进修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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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修时间为 2015 年及以后。

三、报名人员应为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人员

四、报考产前诊断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条件

满足进修单位条件中 1、3、4 点之一，进修时间不少于 3 个

月（儿科除外），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临床医师

1.从事遗传病咨询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执业医师资格，并符

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医学院校本科以上学历，具有 5 年以上遗传病咨询相

关临床工作经验。

（2）接受过临床遗传学专业技术培训，具备相关专业基本

知识和技能。

2.从事产前咨询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妇产科执业医师资格，

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大专以上学历，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且具有 5 年以上

临床工作经验。

（2）接受过临床遗传学专业技术培训，具备相关专业基本

知识和技能。

3.从事儿科诊疗活动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儿科执业医师资

格，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大专以上学历，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且具有 5 年以上

临床工作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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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具备以下相关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。识别常见出生缺

陷、单基因遗传性疾病、开展临床指导及评估预后的能力，对出

生缺陷胎儿围产期保健进行指导。

（二）超声产前诊断医师

从事超声产前诊断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执业医师资格，并符

合以下条件：

1.大专以上学历，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且具有 5 年以上妇产

科超声检查工作经验。

2.接受过超声产前诊断的系统培训，具备相关专业基本知识

和技能。

（三）实验室技术人员

实验室技术人员应当具有相应卫生专业技术职称，并符合以

下条件：

1.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且具有 2 年以上临床

实验室工作经验。

2.接受过产前诊断相关实验室技术培训。

五、报考产前筛查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条件

满足进修单位条件中任一条件，进修时间不少于 2 个月，并

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临床医师

从事临床咨询的医师应当取得妇产科执业医师资格，并符合

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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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且具有 2 年以上临床

咨询相关工作经验。

2.接受过临床遗传学专业技术培训，具备相关专业基本知识

和技能。

（二）超声产前诊断医师

从事超声产前筛查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执业医师资格，并符

合以下条件：

1.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且具有 2 年以上妇产

科超声检查工作经验。

2.接受过超声产前诊断的系统培训，掌握胎儿系统超声筛查

要求的正常图像与常见严重胎儿结构异常超声图像的识别能力。

（三）实验室技术人员

生化免疫实验室技术人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且具有 2 年以上临床

实验室工作经验。

2.接受过产前诊断相关实验室技术培训，具备相关专业基本

知识和技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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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福建省产前筛查诊断人员资质考试报名审核表

基本

情况

姓名 性别

相片处（一

寸彩色免冠

照片）

民族 出生日期

身份证号

报考

信息

医师执业证书

编码
执业范围 职称

考试专业

临床类：妇产科（ ）、儿科（ ）

超声诊断类：（ ）

实验室技术类：（ ）

考试类别 产前筛查（ ）产前诊断（ ）

教 育

信 息

毕业学历 毕业学校

学位 毕业专业

毕业时间

工作

情况

单位名称

现从事专业
开始从事

专业时间

进修

培训

情况

省级及以上产前

诊断技术培训班

名称

继续医学

教育学分

证书编号

培训时间 培训单位

进修单位 进修专业

进修起止时间 自 年 月至 年 月

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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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
联系电话 邮编

联系地址

申报人员签名

所在单位意见

以上情况属实，同意报考。

公章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. 实验室技术专业不需要填写医师执业证书编码。

2. 执业范围应按照医师执业证书填写。

3. 此表须申报人员仔细核对后签字确认，一旦确认不得更改。

4. 考生所在单位（非省属医院）应统一收集本单位人员报名表后，

连同其余报名材料寄送至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妇幼科（处）。设区市卫生健

康委妇幼科（处）对本辖区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盖章，填写汇总表（同报名

材料）统一寄给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，汇总表电子版

发至指定邮箱。

5.省属医院相关报名材料直接邮寄（或交换）至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

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，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61 号省卫健委大院 7

号楼 3 层；联系电话：0591－87827296。

6.不接受个人邮寄材料。



附件3

2024年全省产前筛查诊断人员资质考试汇总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必填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必填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序号 地市 县区
单位名称

（全称）
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职称 毕业学校 学历 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

开始从事本

专业时间

进修医院

（全称）
进修时间

是否取得
省级以上

产前筛查
诊断技术

培训班继

续教育学
分

考试类别

考试专业（√）

妇产科
儿科（仅
产诊）

超声诊断
类

实验室技
术类

*年*月—*年*

月

*年*月—*

年*月

备注：各设区市卫健委及省属单位须将汇总表加盖公章后于 8月10日前(同报名材料)报送至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 ，电子版汇总表（Excel格式）发送至指定邮箱.联系电话：0591-8782729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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